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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5月31日通过决议，同意

本公司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根据本公司资金需求，适时

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等值60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

据、高级美元债及永续美元债等境内外融资工具。

本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期债券” ）

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1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90天，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票面利率为

1.70%。

本期债券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

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到期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

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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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5月31日通过决议，同意

本公司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根据本公司资金需求，适时

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等值60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

据、高级美元债及永续美元债等境内外融资工具。

本公司已于2024年6月17日完成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本期

债券” ）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1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票面利

率为2.13%。

本期债券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

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到期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

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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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圣域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8%。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4,790,000股，占圣域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2.81%，占公司总股本的1.02%。

●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耀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婷女士、曾湛

文先生以及梁耀铭先生控制的圣域钫、鑫镘域、圣铂域及锐致累计质押22,55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13.67%，占公司总股本的4.81%。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0日接到公司股东广州市

圣域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圣域钫” ）通知，获悉其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部分公司股份已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广州市圣域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解质股份（股） 4,79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2.8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2%

解质时间 2024年6月19日

持股数量（股） 21,000,000

持股比例 4.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经圣域钫确认，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存在后续质押计划。 圣域钫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

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4年6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耀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婷女士、曾湛文先生

以及梁耀铭先生控制的圣域钫、广州市鑫镘域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镘域” ）、

广州市圣铂域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圣铂域” ）及广州市锐致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锐致”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梁耀铭 74,191,907 15.83% 22,550,000 22,550,000 30.39% 4.81%

严婷 3,500,000 0.75% 0 0 0.00% 0.00%

曾湛文 3,500,000 0.75% 0 0 0.00% 0.00%

圣域钫 21,000,000 4.48% 4,790,000 0 0.00% 0.00%

鑫镘域 28,590,102 6.10% 0 0 0.00% 0.00%

圣铂域 19,298,752 4.12% 0 0 0.00% 0.00%

锐致 14,902,860 3.18% 0 0 0.00% 0.00%

合计 164,983,621 35.19% 27,340,000 22,550,000 13.67% 4.81%

注：以上数据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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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22日

分别召开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各所属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质押等。

上述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各金融机构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金额、授信及保证

期间等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 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

资、担保金额为准，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额度期限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袁汉源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金融机构授信融资相关的授信、借款、

抵押、质押、担保合同、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融资和担保业务手续，授权期限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15号、2024-28号）。

二、进展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 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2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其中：授信敞口额度15,000万元），授信期限一年；授信敞口额度由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云南金明源印

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金明源” ）和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叶

印务” )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以金叶印务名下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前述融资业务所涉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担保

金额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80246P

3.成立日期：1994年01月06日

4.住 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19层

5.法定代表人：袁汉源

6.注册资本：人民币768,692,614元

7.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8.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高新数字印刷技术及高新技术广告制作；高新技术产业、教育、文

化产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的投资（仅限自有资金）、开发；印刷投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国内贸易；经营进料加工业务和“三来一

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化纤纺织、合金切片、凿岩钎具、卷烟过滤材料生产销售；新型化纤

材料的研究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449,897.08� 万 元，负债总额 265,932.97�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 178,954.06�万元，营业收入 123,861.29�万元，利润总额 5,376.9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 3,976.05�万元。 （已经 审计）

截至2024年03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451,828.62� 万 元，负债总额 265,129.73�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 181,570.22�万元，营业收入 32,994.32�万元，利润总额 2,903.2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 2,616.16�万元。 （未经审计）

（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云南金明源和金叶印务共同为公司本次授信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已分别签署担保涉

及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2.保证人：云南金明源印刷有限公司

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

3.债务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最高本金限额：均为15,0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期间：均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金叶印务为公司本次授信敞口额度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涉及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已签署，具体内

容如下：

1.抵押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2.抵押人：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

3.抵押财产：建筑面积合计为26,136.16平方米的5套房产及土地面积为48,524.60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权

4.抵押最高本金限额：15,000万元人民币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38,950.02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77.65%；公司连续12个月累计担保余额为110,657.35万元，约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61.8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

诉讼的担保。

四、备查文件

1.《额度授信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云南金明源、金叶印务各一份）

3.《最高额抵押合同》（金叶印务）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臻股份”、“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２６９８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永臻股份”，扩位简称为“永臻股份”，

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３８１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３５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９３１．４１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９３．１４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

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９３．１４１０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无差额，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０２．９６９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３５．３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根据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约为

３

，

９９９．７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

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

，

１３５．３５０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７．６１９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４

，

２７０．６５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５０００４３８％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

况， 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发行、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

１

）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即“国金资管永臻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

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公告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

２

）获配结果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

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３５

元

／

股，本次发行

总规模约为

１３８

，

４９８．４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全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均已根据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及其承诺认购的金

额，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

４

日）之前，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国金资管永臻科技

员工参与主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５９３．１４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８

，

４９８

，

４２３．５０ １２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２

，

３８３

，

９８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８９

，

６６５

，

９７９．７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２２

，

５１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７

，

５３０

，

７９５．３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０

，

６７６

，

１９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４９

，

２８９

，

０３６．５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０６９

，

９４３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本次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２２

，

５１８

股，包

销金额为

７

，

５３０

，

７９５．３０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６０％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比例为

０．５４％

。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

金与网下和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不含增值税）后

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增值税）

保荐承销费用

５

，

５３９．９４

审计费及验资费

１

，

２８９．８４

律师费用

８２０．７８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３３．９６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００．７３

合计

８

，

１８５．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２３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９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臻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２６９８

号文同意注册。《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

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

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５

，

９３１．４１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

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

／

股）

２３．３５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情况

永臻股份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国金资管永臻科技员

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永臻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５９３．１４１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永臻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如有）

无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２．０７

元（按

２０２３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５５

元（按

２０２３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１５．０６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市净率

１．５８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１２．３３

元（按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４．７４

元 （按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投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１３８

，

４９８．４２

万元

发行费用（万元，不含增值税）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承销保荐费用：

５

，

５３９．９４

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１

，

２８９．８４

万元

律师费用：

８２０．７８

万元

信息披露费用：

４３３．９６

万元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１００．７３

万元

（注：本次发行最终计入发行费用的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的差异

原因系印花税的确定，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除前述调整外，发行费

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佟晓丹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２９９８２５８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２３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９

发行人：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

特”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1,902.9382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2615号）。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爱迪特” ，

股票代码为“301580”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4.95元/股，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1,902.9382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47.6558元/股，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95.146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360.6382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42.3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599.4110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20%（380.6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80.0382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22.9000万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57875370%，有效申购倍数为3,877.84224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4年6月19

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47.6558元/股， 故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148,32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1,217,073.9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0,67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626,476.1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800,38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40,527,170.9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

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

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981,755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数量的5.16%。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80,678股，包销金额为3,626,476.10元。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0.42%。

2024年6月21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

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

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1

保荐及承销费

6,329.74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1,610.00

3

律师费用

950.00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40.00

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75.76

合计

9,405.50

注：1、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

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均系四舍五入造成；2、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

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6051597、010-56051599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1日


